表2：     建设项目建筑面积明细表

	建设单位
	
	项目名称
	

	建设地点
	
	规划批准文号
	

	 楼号
	层数
	规划地上建筑总面积（m2）
	首层建筑面积（m2）
	基础埋置深度（m）
	建筑性质
	人数
	备注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合计
	
	
	
	
	
	

	规划地上建筑总面积        平方米，规划地下建筑总面积        平方米；其中10层（含）以上及基础埋深超过3米的地上建筑首层总面积        平方米，10层以下基础埋深不超过3米住宅建筑首层总面积        平方米，10层以下基础埋深不超过3米非住宅地上建筑总面积        平方米。


（此表一式两份）                淄博高新区行政审批服务局监制
说明：1、建筑性质填写住宅、商业、办公、教学楼、宿舍、保障房等；

2、地下室平时功能填写车库、设备房、商业、储藏、厨房、餐厅、办公等，并分别注明面积；

3、本表应提交打印稿和电子稿，并加盖建设单位印章；

4、本表可续页




